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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第六十七届会议(2013年 8月 26日至 30日)
通过的意见 

  第 24/2013号(柬埔寨) 

  2013 年 6 月 26 日转交该国政府的来文 

  事关：Yorm Bopha 

  该国政府未就来文作出答复。 

  该国已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1.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系根据前人权委员会第 1991/42 号决议设立，人权委员
会第 1997/50 号决议对工作组的任务作出明确说明并延长其任期。根据人权理事
会第 2006/102 号决定，工作组的任务由人权理事会接管，人权理事会 2010 年 9
月 30 日第 15/18 号决议将工作组任期再延长三年。工作组根据其工作方法
(A/HRC/16/47，附件和 Corr.1)，向该国政府转交了上述来文。 

2. 工作组视下列情况为任意剥夺自由： 

 (a) 显然提不出任何剥夺自由的法律依据(如：某人刑期已满或尽管大赦法
对其适用，却仍被关押)(第一类)； 

 (b) 剥夺自由系因行使《世界人权宣言》第七、第十三、第十四、第十
八、第十九、第二十和第二十一条、以及(就缔约国而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第十二、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五、第二十

六和第二十七条所保障的权利或自由(第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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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完全或部分不遵守《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当事国接受的相关国际文书
所确立的关于公正审判权的国际准则，情节严重，致使剥夺自由具有任意性(第
三类)； 

 (d) 寻求庇护者、移民或难民长期遭受行政拘留，且无法得到行政或司法
复议或补救(第四类)； 

 (e) 由于存在基于出生、国籍、种族或社会出身、语言、宗教、经济情
况、政治或其他见解、性别、性取向、残疾或其他状况的歧视，剥夺自由违反国

际法，且目的在于或可能导致无视人权平等 (第五类)。 

  提交的材料 

  来文方提交的来文 

3. Yorm Bopha, 29岁，柬埔寨公民。Bopha女士与 Lous Sakhorn是夫妻，有一
个九岁的儿子。Bopha女士高调倡导被迫从万谷湖社区搬迁的受害者的土地权。 

4. 收到的信息显示，Bopha 女士和 Sakhorn 先生于 2012 年 9 月 4 日被捕。他
们和 Bopha女士的两个兄弟――Yorm Kanlong 和 Yorm Seth――被指控于 2012年
8月 7日袭击了两名男子――Vat Thaiseng和 Nget Chet, 并被指控犯下柬埔寨《刑
法》第 218条规定的蓄意实施暴力罪，且“情节严重”。 

5. 被捕后，Sakhorn 先生被保释，Bopha 女士则被审前拘留，一是因为指控的
严重性，二是未能证明需要因健康原因释放。本意见通过之时，Bopha 女士仍在
狱中 。 

6. 来文方指出，有人捏造罪名起诉 Bopha 女士，是为了报复她作为人权捍卫
者所做的工作，包括倡导释放 2012 年 5 月被捕的万谷湖社区成员，据称该逮捕
具有任意性。来文方称，Bopha 女士曾因为倡导释放他们而遭到口头威胁、骚扰
和恐吓。据称，2012 年 5 月 13 日，Bopha 女士被警方告知“上了黑名单”，
“很快会有麻烦”。 

7. 2012 年 12 月 26 日，金边市法院进行了为期半天的审讯。公诉人声称
Bopha 女士和丈夫密谋袭击一家饮料店的两名男子，之后来到现场目睹这一过
程。然而，公诉人没有提出共谋指控，也没有提供关于 Bopha 女士或其丈夫有
暴力行为或意图的任何证据。有证词称，Bopha 女士和丈夫当时正在附近与一名
邻居聊天，听到呼叫声才进入饮料店，该证词得到了邻居的证实，没有遭到

反驳。 

8. 2012 年 12 月 27 日，四名被告均被判有罪，处以三年监禁，向两名受害者
各赔偿三千万瑞尔(约 7,500 美元)(共 15,000 美元)。对 Sakhorn 先生的判决暂停
执行，审判后不久便释放。对 Bopha 女士的兄弟进行缺席审判并判刑；定罪后
才签发逮捕令。Bopha女士已提起上诉，但审讯日期尚未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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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13 年 3 月 27 日，Bopha 女士要求保释，称她有心脏问题需要定期治疗，
而且需要照顾家人，包括体弱多病的丈夫和九岁的儿子。她的丈夫付了四百万瑞

尔(1,000 美元)获得保释。最高法院拒绝了 Bopha 女士的保释请求，理由是她所
说的心脏问题没有医院的正式证明，而且她已被定罪，有可能逃跑，此外，这是

一个特殊案件。然而，法院既没有说明断定存在逃跑风险的原因，也没有解释该

案的特殊之处。 

10. 来文方对最高法院的司法独立性提出质疑，称 Bopha 女士向最高法院提出
保释申请前一周，柬埔寨总理洪森在电视上发言，称 Bopha 女士的案件与土地
问题无关，“在政府看来，她实施了暴力和不公正的行为”。此外，来文方称，

最高法院院长 Dith Munthy是执政党柬埔寨人民党政治局委员。 

11. 来文方指出，针对 Bopha 女士的诉讼不符合柬埔寨国内法和《宪法》规定
的公平审判的最低标准，也不符合对柬埔寨具有约束力的国际人权法。而且，明

明有证据显示指控毫无依据，仍然定了罪。尽管没有任何可靠证据显示 Bopha
女士有任何违法行为，她至今仍被关在监狱里。 

  政府的回应 

12. 工作组对政府没有回应工作组 2013年 6月 26日转交它的指控表示遗憾。 

13. 尽管没有从该国政府收到任何信息，工作组认为，依照其工作方法第 16
段，它可以就 Bopha女士的拘留问题提出意见。 

  讨论情况 

14. 鉴于政府没有反驳来文方提交材料的初步可靠性，工作组认为来文方提供的
信息可靠。在诸如本案的案件中，即有初步可靠的信息显示，著名人权捍卫者因

为普通罪行被剥夺自由，定罪没有得到可靠证据的支持，且当事人因为行使其基

本权利受到处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有责任至少向工作组提供定罪所依据的部

分具体证据。 

15. 工作组认为，高调倡导强迫搬迁受害者土地权的 Bopha 女士之所以被捕并
被定罪，是因为其人权活动，特别是参加呼吁释放万谷湖社区 13 名成员的示
威，以及在媒体上直言不讳。正是因为这些活动，当局开始锁定 Bopha 女士。
来文方的资料声称她受到口头威胁和恐吓，政府并未反驳。政府也没有反驳关于

Bopha女士被捕前被警察告知“上了黑名单”，“很快会有麻烦”的说法。 

16. 工作组认为，本案中，Bopha 女士因和平行使《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和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第 2款规定的言论自由权而被剥夺自
由。因此，剥夺 Bopha女士的自由属提交工作组的案件适用类别第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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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意见 

17. 鉴于上述情况，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提出以下意见： 

  剥夺 Bopha 女士的自由违反《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和《公民权利
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第 2款，为任意剥夺自由；属提交工作组的
案件适用类别第二类。 

18. 基于上述意见，工作组请该国政府采取必要措施，对 Bopha 女士的情况予
以补救，以便符合《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载的

标准和原则。 

19. 工作组认为，考虑到本案的所有情况，释放 Bopha 女士，并依据《公民权
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第 5款赋予她可强制执行的赔偿权，不啻为充分
的补救措施。 

[2013年 8月 28日通过] 

 

     
 

 


